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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高新区双桥办事处葛寨村村干部在连
霍高速旁的农田里取土挖坑，填埋建筑垃
圾。

郑州市郑东新区永平路与普惠路交叉
口中国石化加油站往东 100米路北院内的

“郑州腾达驾校”的培训车辆，尾气冒黑烟，
污染严重。

登封市大冶铝石窑附近，登封市大冶、
告成、宣化、东金店等所有炉石窑都是用原
煤燃烧，属重污染企业，给登封市民身心健
康带来巨大危害。

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路与西三环交叉口
往北 100米中国石化加油站北边有条路往
东走，无名露天废品收购站，扬尘和机器噪
声大；违规建在高压线下面，存在安全隐
患。希望取缔。

郑州市新密市公安局在雪花山体育公
园西侧（西大街开阳村）用炸药炸山碎石、毁
林毁树、建设靶场。

郑州市生态环境执法队伍自改革以来，
只有 1/4人员执行参照公务员管理，享受公
务员待遇，正常进行职级晋升，剩余 3/4人
员仍然按照事业单位管理，此类人员平均年
龄40岁以上，90%以上是普通科员，和参照
公务员同志一样，冲在环保执法第一线，但
工资薪酬两者相差较大，晋升途径受阻，造
成了严重的心理落差，严重影响工作积极
性。期盼督察组交办督导当地有关部门，按
照 2023年 9月 1日中共中央修订并公布的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严格落实
“将改革到位、具备条件的综合执法队伍及
时纳入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的要求，进
行人员身份转换，提高效率、缩短进程，尽快
解决生态环境执法一线人员的困扰。

新郑市新村镇屯孙村建起一座信号发
射塔，辐射周围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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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连霍高速旁的农田”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2016年，郑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印发2016年郑州市林业生态建

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文〔2016〕18号），要求在西三环以西，引黄干渠以东，连霍高速公
路南北两侧200米范围内建设环城生态景观带项目。2018年冬季，根据省会铁路沿线生态廊道
过境干线公路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域绿化工作指挥部下发的《郑州市林业生态廊道及绿道
建设实施方案》（省会路绿指〔2018〕3号）要求，对该区域树种和景观效果进行了再提升。

根据省、市要求，2017年 8月 16日，高新区双桥办事处与郑州高新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签订
《土地流转协议》，用于西三环以西，引黄干渠以东，连霍高速公路南北两侧 200米范围内建设环
城生态景观带项目，林带建设时，该区域存在部分基本农田，基本农田面积约814亩。

2022年 9月 30日，根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有关事宜
的通知》，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根据“三区三线”划定成果，高新区辖区内无永久基本农田，
经查阅高新区 2022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库，该区域土地大部分为其他林地，剩余小部分为农村道
路、公共设施用地、特殊用地及其他草地。综上所述，高新区连霍高速两侧土地不属于永久基本
农田。

二、关于高新区双桥办事处葛寨村村干部在连霍高速旁取土挖坑，填埋建筑垃圾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2023年 12月 8日，高新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到达该区域现场进行核

查，现场未发现有取土挖坑，填埋建筑垃圾的痕迹。2023年 12月 9日，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针对举
报的问题在连霍高速旁的绿化带内实地取土挖掘，并未发现有填埋建筑垃圾的情况。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举报问题中所描述的腾达驾校确实存在，但该驾校未在郑东新区取
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资质或进行备案。目前，该驾校已停止经营，正在搬迁。现场剩余 19辆教
练车，全部封存。设备及临建设施已搬走，未发现人员培训迹象和教练车辆使用痕迹。

2023年 3月 17日，郑东新区建设局在对驾培机构进行动态巡查时发现该驾校违规经营，已
书面抄告郑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郑东大队（以下简称“交通执法郑东大队”）。4月 17
日，因该驾校涉嫌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机动车培训，交通执法郑东大队对该驾校进行了处罚。5月
18日，该驾校被郑州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确定为停业，培训业务已停止，相关“口令”已禁止使
用。7月 24日，郑东新区建设局将该执法情况抄送商都路办事处，建议属地部门结合违法事实，
对涉事驾校进行全面检查，予以查处，坚决遏制非法经营行为。驾校负责人表示，计划于 12月 8
日完成驾校剩余车辆清理工作，12月 9日彻底搬离。

一、关于“登封市大冶铝石窑附近，登封市大冶、告成、宣化、东金店等所有炉石窑都是用原煤
燃烧”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2017年之前，铝石窑行业使用原煤作为燃料，2017年之后，根据
郑州市铝石窑行业治理标准和要求，登封市铝石窑行业不再使用原煤作为燃料，除长期停产企业
外，其他均已接通登封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天然气管道，使用燃料为天然气。

（一）登封市众发耐材有限公司，第一至第八生产线和第十、十一生产线，均已接通登封华润
燃气有限公司天然气管道，使用燃料为天然气；第九生产线附近无天然气主管网，无法接通天然
气，且处于长期停产状态。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十一条生产线均未发现储存和使用原煤现象。

（二）登封市兴发能源铝产品销售有限公司，第一、二生产线均已接通登封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天然气管道，使用燃料为天然气；第三生产线因附近无天然气主管网，无法接通天然气，且处于长
期停产状态。现场检查时，该企业三条生产线均未发现储存和使用原煤现象。

（三）登封市顺和耐材有限公司、郑州市顺丰耐材有限公司、登封戈锐特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已接通登封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天然气管道，使用燃料为天然气。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储存和使用
原煤现象。

（四）郑州市卫锋耐材有限公司、登封市东升铝矾土经销部，因附近无天然气主管网，无法接
通天然气且长期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储存和使用原煤现象。

（五）登封市惠丰铝矾土有限公司，李向前生产线和徐三朝生产线均已接通登封华润燃气有
限公司天然气管道，使用燃料为天然气；焦宏源生产线因附近无天然气主管网，无法接通天然气，
且处于长期停产状态。现场检查时，该企业三条生产线均未发现储存和使用原煤现象。

（六）登封市志恒耐材有限公司，共六条生产线（第五、第六生产线已拆除），第一、二、四、七、
八生产线已接通天然气管道，使用燃料为天然气；第三生产线因附近无天然气主管网，无法接通
天然气，且处于长期停产状态。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六条生产线均未发现储存和使用原煤现象。

（七）登封市隆祥耐材有限公司（共三条生产线）、登封市联发工贸有限公司（共五条生产线）、
登封市丰华工贸有限公司（共五条生产线）、郑州万德永盛实业有限公司，已接通天然气管道，使
用燃料为天然气。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储存和使用原煤现象。

综合以上情况，登封市大冶镇、告成镇、宣化镇、东华镇辖区内的铝石窑企业不存在储存和使
用原煤现象。2023年登封铝石窑行业部分企业存在间歇生产状况，使用燃料全部为天然气。

二、关于“属重污染企业，给登封市民身心健康带来巨大危害”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根据排污许可证分类，举报问题涉及的登封市众发耐材有限公司

等13家企业，均属于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类管理企业，不属于重污染企业，但在生产过程中会产
生污染物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除尘脱硫塔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一、关于“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路与西三环交叉口往北100米中国石化加油站北边有条路往东
走，无名露天废品收购站，扬尘和机器噪声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该废品收购站已停业，正在进行搬离，场地已基本清空，正在拆除设
备。西流湖街道办事处在前期巡查工作中，已发现该收购站存在扬尘和噪音问题，内部露天堆放
废品，地面存在积尘。前期街道工作人员已多次向废品收购站负责人解释政策，并要求其严格落
实各项管理措施，消除影响。12月 4日，该废品收购站开始自行搬离。

二、关于“违规建在高压线下面，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该废品收购站有几间临时活动板房建在高压线下，但不属于违规建

筑。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了解新密市公安局、郑州山上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新密市袁
庄乡政府、新密市袁庄乡姜沟村两委及村民，结合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日常监管情况及林业
局 2016年至 2023年影像档案，未发现新密市公安局及郑州山上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存在炸山碎
石、毁林毁树行为。

经核查，2016年 6月，新密市公安局与郑州山上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逐年签订《租赁合同》，使
用郑州山上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位于雪花山体育公园西侧的拓展训练营作为新密市公安局反恐怖
大队办公和射击训练基地，租赁期间，郑州山上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提供房屋、场所、供电供水设施
及配套设备。2016年 7月，新密市公安局反恐怖大队在拓展训练营原有的基础上，购置沙袋和橡
胶轮胎，树立靶牌，将训练营部分场地改造成射击靶场。未建设新的建筑物和构筑物。2021年 5
月合同到期后，新密市公安局未再租用该场地。

经查，该问题属实。
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8〕64号）和《郑州市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
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方案》（郑办〔2019〕20号）等有关规定中明确的“整合组建生态环
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涉及的不同性质编制使用置换等问题，目前保持现状，待中央和省统一明确
政策后逐步规范”的要求，严格落实编制管理规定和队伍建设，整合、上划的人员维持原有的身
份，并按照郑州市工资标准，规范发放其基本工资及津贴、补贴等。支队组建前，郑州市环境监察
支队为省参事业单位，郑州市环境保护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监察支队等 8个单位为事业
单位。整合后，支队实际参照公务员管理和享受参公待遇134人，非参照管理和享受事业待遇的
人员 265人，执行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占比 33.6%；关于执法队伍参公性质尚没有明确的政策指
示，由于人员身份的不一致，确实存在工资标准及晋升渠道不同程度的差异。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该通信基站位于新郑市新村镇屯孙村，建有两家信号源，分别为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目前均
使用正常。

按照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部令第41号）要求，自2017年 1月 1
日起，无线通信基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实行网上备案管理，不需要审批。经调查，2019年
12月 2日，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根据双方服务合作协议对该基站进行网上备案，
备案号是 201941018400000836。2021年 12月 30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分
公司对该基站进行5G扩建并在网上再次进行备案，备案号是202141018400000137。2023年 3
月 22 日 ，中 国 联 合 网 络 通 信 有 限 公 司 郑 州 市 分 公 司 对 该 基 站 进 行 备 案 ，备 案 号 是
202141018400000137。

2022年 8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委托河南凯洁环保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对新郑市新村镇屯孙基站进行辐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该基站周围功率密度检测现状最大
值为0.1121μW/cm2，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限值要求。

2023年 9月，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新郑市新村
镇屯孙基站进行辐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该基站周围功率密度检测现状最大值为0.152μW/cm2，满
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限值要求。

2023年 12月 13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聘请具有合法资质第三方
检测公司对新郑市新村镇屯孙基站进行辐射检测，由检测结果可知，郑州新郑屯孙-H7H基站周
围各检测点位的功率密度范围值为 0.004~0.259μW/cm2，检测现状最大值为 0.259μW/cm2，满
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限值要求。

2023年 12月 14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聘请具有合法资质第三方检
测公司对新郑市新村镇屯孙基站进行辐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该基站周围功率密度检测现状最
大值为0.357μW/cm2，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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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高新区相关单位将加大
对该区域的巡查力度，严禁取
土挖坑，填埋建筑垃圾行为，
一经发现，将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切实化解反映问题，做到
让群众满意。

一、郑东新区建设局、商
都路办事处监督腾达驾校于
12月 9日前全部搬迁完毕。

二、郑东新区建设局与相
关执法单位加强对驾培机构
的日常监管，加强对驾培机构
的审核与监督，防止此类问题
重复出现。

三、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
处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力量，做
好日常巡查，发现问题立即处
理，避免问题反弹。

登封市相关职能部门加
大对该公司的巡查频次和监
管力度，发现问题，依法处
理。督促企业持续做好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全面落实大气
污染防治各项措施，协助企业
维持好厂群关系，发挥企业应
尽的社会义务。

截至 12 月 9 日，该废品
收购站设备及物料已全部搬
离，地面已清扫并洒水保湿。
下一步，中原区将严格按照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等
相关要求，规范再生资源回收
行业的发展，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加大巡查力度，建立长
效机制，避免问题反弹。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 月 16 日阶段性办
结，并制定了下步整改方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拆除新密市公安局建
设的靶场受弹墙。二、拆除郑
州山上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所
建的临时小木屋。三、新密市
袁庄乡人民政府对该地块恢
复地形地貌。四、新密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新密市林业局
加强日常巡查频次，做好监
管，严禁炸山碎石、毁林毁树
等违法行为发生。

及时把握有关改革的最
新政策动态，做好政策宣讲；
时刻关注干部职工的思想动
态，维护队伍稳定；做好有关
干部职工基础性资料准备工
作。

该问题已办结。针对该
举报问题，新郑市科工信局将
督促相关运营商落实主体责
任，对信号塔进行定期检测和
维护，确保其符合相关安全标
准、环保要求，辐射强度符合
国家相关标准；联合运营商和
属地政府加大政策宣传、教育
引导，争取周边群众理解和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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